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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雕塑园及博物馆运行服务经费
合同编号:
采购编号:

 

  

甲    方：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文化发展中心
乙    方：北京宛城新景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文化发展中心（甲方）所需2026年雕塑园及博物馆运行服务经费项目经北京市政府采购管理服务平台上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确定由 北京宛城新景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乙方）承接。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以及本项目招标文件的规定，经双方平等协商达成合同如下：
一、合同文件
本合同所附下列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一）本项目评议文件
（二）合同格式、合同条款
（三）本合同附件

 二、服务内容
乙方向甲方提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及卢沟桥历史博物馆运行服务，对双方确认的目标、区域实施运行服务保障，做好讲解、咨询、安检、保洁、中控、展陈运行、安全巡视及助览、综合维修等服务，全面防范安全隐患及安全事故发生。职责范围和勤务安排，由甲乙双方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协商确定。

三、合同金额
根据上述合同文件要求，合同金额为：2240876.23元。（大写：贰佰贰拾肆万零捌佰柒拾陆元贰角叁分），以上为2026年4-12月费用。

四、付款途径及方式
甲方支付：以转账方式进行支付。合同签订后10日内甲方支付合同金额的40%，6月30日前支付30%，10月31日前支付30%。如支付日期最后1日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公休日，则节假日、公休日后的第1个工作日为支付期限。甲方付款前，乙方应先向甲方出具同等金额的正式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绝支付相应款项且不构成违约。

甲方开票信息：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文化发展中心
乙方收款账户信息：北京宛城新景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支行
帐号：321300100100234420
五、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有权指派人员对一线服务内容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有权要求调换不适合在甲方工作的一线服务岗位工作人员。

2.甲方有责任及时、认真研究解决乙方提出的安全问题，采取必要的改进和防范措施。

3.甲方有义务教育其员工尊重一线服务岗位的工作，对一线服务岗位履行职责的行为予以支持、配合，尊重和保障一线服务岗位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

4.协调乙方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与相关的政府部门和单位沟通协调。

5.甲方有权力对一线服务岗位出现断岗、违反本合同内容的行为进行相应处罚。

6.每月服务考核表两张（含两张）以上结果不合格，即扣除项目经费总额的2%。

六、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乙方负责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勤务指挥、人员调整和休假安排。

2.乙方严格按照甲方指定的管理服务范围内进行一线服务工作，在管理服务区域内因乙方过错导致的人身或财产安全事故，由乙方承担责任。

3.乙方对雕塑园、博物馆服务范围的安全隐患有权向甲方书面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甲方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造成甲方或第三方人身、财产损失的，乙方不承担责任。

4.乙方有权拒绝提供合同约定范围以外的服务，有权拒绝甲方指定负责人以外人员的直接指挥。

5.乙方负责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思想教育、业务培训等日常管理和违纪问题的处理。

6.乙方保证所派一线服务岗位人员具备任职岗位职业资格。

7.乙方应及时调换不适合在甲方工作的一线服务岗位人员。乙方必须派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的一线服务岗位人员，因一线服务人员在服务过程中发生的身体疾病，如发生意外及人员伤害问题， 由乙方负责。

8.乙方可要求甲方按本合同的规定按时足额拨付项目经费。

9.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不得将服务项目委托给第三人，应按本合同如实报告项目进展情况，按时、按标准完成项目任务。如乙方未能在合同期内完成全部项目的服务内容，合同结束后，应将相应款项返还甲方。

10.乙方应按《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劳动法律法规要求，向甲方派出合规员工，并基于合法的劳动待遇。
七、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合同的委托服务期限为9个月，即自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止。
八、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和续订
1.甲乙双方经协商可以书面变更本合同。

2.合同期内遇国家或北京市重大政策变化，甲乙双方可以协商调整服务费价格。

3.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继续履行合同时，应及时通知对方，由双方根据具体情况协商确定责任的承担。

4.本合同期限届满即终止。如一方要求续签，应在本合同届满前一个月内提出，由双方协商确定。

九、违约责任
1.乙方出现下列行为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填补甲方损失的，乙方应补足）

⑴乙方员工出现断岗、缺岗，消极怠工等行为，且经通知乙方未做整改或整改后仍不合格达3次的。

⑵乙方服务连续三个月考核表不合格的。

⑶在岗期间出现涉及乙方员工的人身伤害或伤害性事件，乙方不予解决或承担相关责任的。

⑷未经甲方书面同意，擅自将本合同项下服务转包、分包的。

⑸ 因乙方原因导致甲方无法正常对外开放或造成重大负面舆情的。

    2.甲方指派一线服务岗位人员从事本合同约定以外工作，由此造成对一线服务人员、甲乙双方或第三方的经济赔偿责任，由甲方承担。

3.因乙方一线服务人员失职造成甲方财产损失，甲方有权依据有关部门出具的相关认定证明追究乙方的赔偿责任。

4.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因违约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的应当赔偿。

十、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甲、乙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一、合同保存
本协议一式 肆份，甲方、乙方各执 贰份，经甲、乙方法定代表人签章之日起生效。

十二：附则

1.未尽事宜由双方依法另行协商。

2.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生效。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人：
                  /授权委托人：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